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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4月2日是第十七届世界
自闭症日，为推动社会聚焦关注自闭
症人群，县教体局携手县卫健委在世
界自闭症日到来之际，在城南幼儿园
组织开展专题讲座、分发宣传手册、
亲子绘画等公益活动，倡导以平等、

尊 重 、 关 爱 的
原 则 去 接 纳 和
关 注 自 闭 症 儿
童 。 让 更 多 的
人了解、接纳、
包 容 自 闭 症 儿
童 及 家 庭 ， 并
能从实际出发，
帮 助 、 支 持 和
走 进 这 个 特 殊
的群体。

受金湖县市政管理服务中心就金湖县城
区公共绿化养护化学药品采购项目实施询价
采购，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询价。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
金湖县城区公共绿化养护化学药品采购

项目
二、采购项目简要说明及预算金额
项目简要说明：拟采购城区公共绿化养

护化学药品。具体采购明细及技术参数要求
详见采购需求。

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25.505 万元，
如果报价超过预算价的为无效报价。

供货周期：按甲方要求供货。
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后，成交供应商根

据甲方的要求将药剂全部运送至采购人指定
地点，提交全部报告材料，并验收合格后结
清全部合同价款。甲方支付款项前，乙方须
按甲方要求出具等额的发票。

三、询价供应商资格要求
1.供应商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项条件；
2. 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参加询

价。
3.拒绝符合下述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

购活动：
⑴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

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
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；

⑵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
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
商，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；

⑶“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
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
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
购活动”；

4.供应商需供三证，农药生产许可证号，
农药登记证号，产品质量标准号。

5.询价供应商提供下列之一
⑴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询价的，提供

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（格式按照示范格式一
要求） 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；

⑵供应商授权委托人参加询价的，提供
授权委托书 （格式按照示范格式二要求） 和
受托人有效身份证。

供应商资格要求以询价文件第五章第五
条资质审查时供应商必须提交的资格证明文
件为准。

四、报名及询价文件的获取
报名时间：2024年 4月 9日至 4月 11日
报名地点：金湖县金湖院子 F-7 111、

112室 （城南干道和黎城南路交汇处）
报名材料：投标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

原件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注：供应商自行办理报名手续并领取询

价文件，未办理报名手续的开标时采购人有
权拒绝接受其询价响应文件，报名费 300 元/
套，售后不退。

五、询价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和地点
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：2024 年 4 月 12

日下午 15：00；
接收地点：金湖县市政管理服务中心会

议室 （金湖县健康西路 40号，七楼）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开标时间：2024年 4月 12日下午 15：00；
开标方式：供应商提交纸质投标文件，

现场开标。
开标地点：金湖县市政管理服务中心会

议室
七、本次询价采购联系事项
⑴采购联系人：叶明月

联系电话：15152362170
⑵代理机构联系人：戚秀

联系电话：051786985515
代 理 机 构 地 址 ： 金 湖 县 金 湖 院 子 F-7

111、112室 （城南干道和黎城南路交汇处）
八、本次询价保证金要求

（1） 询价保证金：本项目保证金人民币
伍仟元整。投标供应商在开标前须向采购人
交纳保证金，保证金交纳方式为现金，用信
封密封随响应文件一同递交，未中标者当场
退还。

九、其他事项
1.招标代理 （下称代理人）：招标人委托

江苏卓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本
次招标的相关事宜。

2. 招标代理费：参照苏招协 [2022]002 号
文件规定作为此次项目的招标代理费，中标
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招标代理人一次性
缴纳招标代理费。此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，
不单独列项。

附：
供应商参与询价确认函

我单位已收悉 项目
的询价文件，经研究决定将参与该项目的询
价报价，特发函确认。

供应商名称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采购公告


